
　 ·得荣县人民政府·

97　　　

宣传引导农户到指定地点销售, 规劝教育流动商

贩 108 名、 占道经营户 300 余家, 责令清理乱堆

乱放 80 处, 清理破损国旗彩旗 80 余条、 横幅 60
个; 与商家店铺签订 《门前五包》 责任书 200 余

份。 维护秩序, 保障权益, 市场监管职责到位。
做好新型冠状病毒疫情防控工作, 关停市场活禽

宰杀销售点, 对菜市场内进行每日消毒, 每日巡

查加油站、 餐饮店、 小卖部、 服装店、 化妆品店

等商铺; 开展茨巫、 白松集中办学点中学食堂及

周边食品、 卫生安全整治, 出动执法人员 100 余

人次, 检查学校食堂和周边餐饮、 小卖部 90 余

次, 没收过期食品及垃圾食品 72 种; 开展卫生

健康系统特种设备安全检查 30 余次; 检查全县

中药饮片及特殊食品 25 次, 卫生系统及超市母

婴店 40 余次; 开展节假期间计量检查 10 次。

【扫黄打非】 　 规范经营、 健康发展, 全面

净化文化市场。 疫情防控期间, 与县文广局共共

同查封娱乐场所 11 家, 每天巡查暂停营业情况;
积极开展娱乐场所行业负责人培训工作, 加强文

化市场监管; 与县委宣传部、 县公安局、 消防大

队、 县邮政局等部门联合开展以扫黄打非为重点

的综合执法检查 50 余次; 执法人员到全县文化

市场检查复工复产情况和经营活动, 收缴盗版光

碟 19 张; 处理娱乐噪音扰民问题 1 起。

人事管理

【机构】 　 得荣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内

设综合办公室、 事业单位管理和职称评审股 (得

荣县职称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工资福利

与退休管理股、 就业和社会保障股等机构, 下设

社会保险局 (副科级)、 人才交流和就业服务局

(副科级)、 劳动保障监察大队 (股级)。

【人才交流】 　 2020 年, 注重人才培养引

进, 完成公开考试 (考核) 招聘事业单位工作人

员计划报送工作, 预计招聘 12 人。 切实做好定

向生 7 人、 新招募三支一扶工作人员 9 人、 西部

志愿者转聘事业干部 3 人及其他公开考试 (核)
聘用人员 5 人的工作安排。 办理 50 人工作调动

手续, 其中外县调入 21 人, 调出县外 29 人。

【农村人才队伍建设】 　 2020 年, 开展 “四

个一” 就业技能培训专项行动, 完成技能培训

2126 人。 依托青羊·得荣就业创业公共实训基地

开展建筑劳务和餐饮服务等培训, 累计培训 878
人, 其中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379 人。

【人事管理规范】 　 2020 年, 在全县全面启

动事业单位人事管理回避清理工作, 加强对岗位

聘用和履职情况的监督, 从源头上规范事业单位

用人和工作人员履职行为。

【职称评审】 　 2020 年, 结合工作实际和行

业特点, 完善专业技术人员职称评审制度, 全面

安排、 部署并督促全县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开展继

续教育工作。 完成初级专业技术 172 人及中、 高

级专业技术 199 人的续聘、 晋级和新聘工作; 审

核并办理完成 52 人初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

证书; 完成全县 46 人机关事业单位技术工人技

术等级考核考评报名资格审查工作。

参加全州人社系统作风纪律专项整治工作推进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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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资福利】 　 全面完成 2019 年度事业单位

奖励 性 绩 效 工 资 审 批 兑 现 工 作, 兑 现 金 额

1680. 62 万元, 完成 1184 人的 2020 年工资正常

晋升工作及 2019 年机关工勤年终一次性奖金审

批兑现工作, 惠及 121 人 34. 31 万元。 完成全县

机关事业单位在职人员及离退休人员 2019 年度

目标奖 3120 人, 共兑现 3352. 81 万元。 审核兑现

专业技术人员退休后一次性奖励金 1 人, 共计 5

万元。 完成 2020 年度事业单位高层次人才专家

津贴 98 人, 兑现 36. 58 万元。

【退休审批】 　 2020 年, 县人社局审批事业单

位及工勤人员退休 11 个, 企业退休 9 人, 灵活就业

人员退休 19 人, 机关事业单位临聘人员退休 1 人。

机关事务

【机构】 　 得荣县机关事务服务中心为县人

民政府办公室管理的正科级公益一类事业单位,

所属经费由财政局核拨。 下设办公室、 综合股

(财务室、 后勤服务中心、 公车管理、 节能减排、

公共租赁住房、 干部周转房、 资产管理)、 事务

股。 2020 年, 核定编制 9 人, 其中事业管理人员

4 人, 工勤人员 4 人; 领导职数为主任 1 人, 副

主任 1 人。 有干部职工 6 人, 临聘人员 8 人。

开展 “巾帼心向党·礼赞新中国” 唱红歌活动

【事务管理】 　 贯彻执行国家、 省有关机关

事务工作的方针政策和法律、 法规、 规章, 拟定

县机关事务工作规章制度并组织实施。 负责县级

行政机关、 事业单位国有资产配置标准和专项资

产配置标准, 确定资产数量、 价格、 性能和最低

使用年限, 确定相关规章制度和管理办法并组织

实施。 拟定全县机关和事业单位车辆使用管理办

法并组织实施, 负责全县党政机关、 事业单位公

务用车的编制核定, 车辆配备、 更新和处置工

作。 负责县级机关行政办公用房管理, 做好配置

和调节工作, 统筹安排本级政府机关用地统一建

设、 统一调配、 统一维修、 统一权属登记, 负责

县级机关集中办公区和住宅区的建设、 分配、 维

修、 改造、 物业管理等后勤工作。 负责县委、 县

人大、 县政府、 县政协重要的政务接待工作。 负

责制定统一的机关后勤服务管理制度, 指导和监

督实施县级机关后勤服务中心。

【节能管理】 　 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按照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要求, 坚持以节约型公

共机构建设为主线, 强化意识节能、 管理节能、
技术节能, 继续推进得荣县公共机构节能管理

工作。

应急管理

【机构】 　 得荣县应急管理局内设办公室、
应急指挥中心、 风险监测与综合减灾股、 火灾防

治管理股、 安全生产管理股、 救灾与物资保障

股。 下设应急服务中心、 执法大队。 2020 年, 设

编制 14 个, 实有在编人数 15 人, 其中公务员

(参公人员) 14 人, 工勤人员 1 人。

【宣传教育】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应急管理、 安全生产、 防灾减灾重要论述。
充分利用集中学习、 个人学习方式, 结合依法治


